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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大 仙 地 區 管 理 委 員 會  

二 零 一 零 年 四 月 二 十 三 日  

進 展 報 告  

 

 

社 區 清 潔 及 全 城 清 潔 運 動  

 

   委 員 備 悉，二零一零年二月及三月份誘蚊產卵器指數如下： 
 
    鑽石山：  二月  (0)，三月  (1.9) 
    黃大仙中：二月  (0)，三月  (3.2) 
 
2.   黃 大 仙 民 政 事 務 處 已 於 本 年 三 月 二 十 四 日 聯 同 食 環 署 向 新

一 屆 校 聯 會 宣 傳 控 蚊 工 作 及「 滅 蚊 先 鋒 計 劃 」， 將 計 劃 進 一 步 延 伸 至 學

校 層 面 。 另 外 ，民政事務處亦聯同黃大仙區議會、食環署及其他部門於

四月十五日到區內的黑點巡視，其中發現在黃大仙下邨、橫頭磡邨、摩

士公園，拓展署地盤及慈雲山配水庫等地方都有需要改善防蚊措施，並

已轉介有關部門 /機構跟進。 

 

牛 池 灣鄉商 舖 的 非 法 擴 展 及 環 境生 問 題  

 

3.  委 員 備 悉，食環署於本年二月十八日至二十八日期間接獲 1
宗牛池灣鄉阻街投訴，三月有 2 宗，四月 (截至十九日 )則有 2 宗。本年

二月十八日至四月十九日，食環署聯同警方共進行 2 次整頓行動，向觸

犯清潔法例人士，共發出 21 張 1,500 元定額罰款通知書，其中 6 宗涉

及棄置垃圾在花槽內。另外，黃大仙民政事務處、食環署、警方、東九

龍地政處與康樂及文化事務署於三月二十二日舉行跨部門會議，討論牛

池灣鄉內商舖在店前五呎及店側三呎擺放貨物的特殊容忍安排。會後有

關部門參予為期七天 (三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九日 )的聯合行動。期間，食

環署向違規店舖發出 47 封警告信及 47 個口頭警告，及檢控兩間違例食

肆。委員認為食環署應嚴格執行店前五呎及店側三呎擺放貨物的特殊容

忍安排，而該安排亦以不阻礙行人及車輛通道為大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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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 大 仙 文 化 風 俗 觀 光 區 」  

 

4.   委 員 備 悉 ， 運 輸 署 與 路 政 署 已 於 本 年 三 月 十 六 日 與 區 議

員 討 論 公 共 交 通 交處 的 技 術 問 題，運 輸 署 將 會 再 研 究 交 通 交處 的

安 排 並 向 區 議 員 匯 報。此 外，規 劃 署 與 運 輸 及 房 屋 局、運 輸 署 及 路 政

署 亦 於 本 年 四 月 十 九 日 討 論 公 共 交 通 交處 的 事 宜 。  

 

蒲 崗 村 道 學 校 村 關 注 事 項  

 

5. 委 員 備 悉，康 文 署 已 取 得 地 政 總 署 的 批 准，在 該 條 與 教 育 局

和 水 務 署 共 同 使 用 的 道 路 入 口 重 置 電 動 控 制 的 垂 臂 式 欄 柵。經 諮 詢 教

育 局 和 水 務 署 後，建 築 署 將 會 在 該 道 路 的 入 口 重 置 垂 臂 式 欄 柵，有 關

採 購 工 程 預 計 於 本 年 八 月 完 成 。                 
 

第 三 屆 黃 大 仙 區 議 會 二 零 一 零 年 五 月 十 一 日 第 十 六 次 會 議 的 暫 定 議

程 項 目  

 

6. 委 員 備 悉 暫 定 議 程 項 目 。  

 

黃 大 仙 區 工 務 計 劃 進 展 報 告 ( 黃 大 仙 地 區 管 理 委 員 會 文 件 第 7/2010

號 ) 

 
黃大仙區議會轄下社區建設及社會服務委員會二零一零年三月十六日第十五次

會議進展報告(黃大仙地區管理委員會文件第 8/2010 號) 

 

 

 

黃大仙區議會轄下地區設施管理委員會二零一零年三月二十三日第十五次會議

進展報告(黃大仙地區管理委員會文件第 9/2010 號) 

 

 

 

黃大仙區議會轄下交通及運輸事務委員會二零一零年四月十三日第十五次會議

進展報告(黃大仙地區管理委員會文件第 10/2010 號) 

 

 

 

7.  委 員 備 悉 上 述 進 展 報 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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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零 一 零 年 五 月  


